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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

年11月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天津九

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398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后，高度

重视，立即对关注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对关注函内容回复公告如下：

（1）结合你公司试剂盒产品的应急使用授权期限、市场需求、售价、产能及产能扩张计划、产销量、

市场份额、竞品情况、盈利能力等因素，说明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上就试剂盒产品的相关答复是否审慎、

客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并与实际情况相符，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或宣传、广告、夸大性质的表述，并说

明理由；

回复：公司于北京时间2021年11月6日凌晨获悉，公司美国子公司的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

获得了美国FDA� EUA授权，该授权信息也于当日由美国FDA在其官方网站进行了公示，授权的有效期

限为美国卫生部（HHS）宣布的COVID-19公共健康紧急状态（Public� Health� Emergency）持续期

间，目前尚未宣布该状态的解除日期。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的新冠确诊病例约4897万例，现有确诊病例约938万例，最新统计的过

去7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超过9万例，根据美国白宫2021年9月10日的发言稿，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美国

疫情防控计划，计划指出，在鼓励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增大测试量，测试可以更快的筛查和预防，未来投

资20亿美元提供2.8亿份新冠快速自测试剂盒，在现有基础上再在1万个药店增设测试点，并向1400个社

区医疗中心和几百个食品银行（食物赈济处）提供2500万份新冠快速自测试剂盒。 随后，拜登政府于

2021年10月29日又发布了为确保学生安全，在学校增加新冠检测筛查的加强措施，由于美国96%的学校

开学，为降低传染风险，拜登政府在现有支持社区、学校筛查的1300亿美元资助的基础上，将为K-12学

校（注：K-12体制的教学，即从学前班阶段至12年级的教育，涵盖了从4-6岁至16-17岁年龄阶段）再增

加提供100亿美元的资助，支持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的筛查测试，政府指出，新冠疫情的筛查工作将作

为K-12学校明确疫情风险，保障教职员工、学生安全工作、学习的核心战略。 此外，美国国防部（DoD）

与2021年9月17日发布新闻稿，宣布投入6.47亿美元采购新冠检测试剂盒。上述信息均可通过美国白宫、

美国国防部官方网站进行核证（可正常登录，链接请见下方）：

-�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1/11/10/press-briefing-by-white-house-covid-19-r

esponse-team-and-public-health-officials-67/

-�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9/fact-sheet-biden-administration-annou

nces-additional-actions-to-increase-covid-19-screening-testing-in-schools-and-keep-st

udents-safe/

-�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1/09/10/press-briefing-by-white-house-covid-19-r

esponse-team-and-public-health-officials-55/

-� https://www.whitehouse.gov/covidplan/

-� https://www.defense.

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780251/dod-awards-647-million-in-contracts-for-ov

er-the-counter-covid-19-test-kits/

美国公共防疫筛查存在需求。

售价方面，公司的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在公司子公司iHealth� Labs� Inc.的官方网站零售

价为6.99美元（一人份），该信息可通过登陆上述官网（https://ihealthlabs.com/）进行核证。

公司在申请FDA期间的沟通反馈中，要求公司提供产能信息，公司的试剂盒产品采用的是胶体金免

疫层析法，原材料供应方面，中国企业在2020年及2021年已经向欧洲出口销售了大量的试剂盒产品（胶

体金技术），国内胶体金原材料供应方面的产能已经大幅提升，生产力方面，国内的出色的疫情管控对企

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了保障，生产力和设备方面均可及时到位，中国制造实力雄厚，供应链完整、可

靠，为公司产能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良好基础，结合公司自身的设备、劳动力资源，对产能进行了测算，美

国 FDA 在 其 官 方 网 站 （https://www.fda.

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coronavirus-covid-19-update-november-5-2021）

上对公司在2021年年底前的月产能约1亿人份，计划估算到2022年初，产能增至每月2亿人份这一信息

进行了公示。 公司在互动易问答中的回复全文为：“公司目前的月产能为1亿人份， 计划估算到2022年

初，产能增至每月2亿人份，实际产能扩增进度和生产计划将根据市场、订单、及原材料供应等实际情况

实时进行调整。” ，产能为生产能力，无法由此推断实际产量，更无法推断出实际销量。回复中说明了将根

据市场、订单、及原材料供应等实际情况实时进行调整。

公司在互动易问答中曾多次表明，与产销量、利润相关的信息属于未披露的财务数据，公司会依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的进行披露，并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承诺从未在互动易

问答中或以任何其他形式披露过上述信息，并会严格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如出现规定中

应披露的情况，会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2021年11月6日，美国FDA公示的获得EUA授权的公司有9家（包括本公司），因为上述公司的

市场份额及销售相关信息并未公开，公司很难掌握准确信息，目前Amazon美国电商平台显示的新冠抗

原检测试剂盒产品的零售价格（含运费）如下：

品牌 规格 价格 供货情况

Abbott(雅培) 1盒（2支装）

$19.88

（注：该价格为该产品断货前

的零售价）

目前断货

Quidel

1盒（2支装）

$23.99

（注：该价格为该产品断货前

的零售价）

目前断货

1箱（45盒，即90支装）

$1,079.55�

（注： 该价格为该产品断货前的

零售价）

BD 1盒（2支装） $26.50 有货

on/go 1盒（2支装） $34.99 有货

iHealth

（本公司产品）

1盒（2支装） $17.98

有货

1箱 （90盒， 即180支

装） $1,618.20�

上述信息可以在Amazon美国的电商平台核实并请见下方截图 （断货产品在Amazon平台不显示

价格）。

公司从未在互动易问答中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对竞品及竞争对手公司的情况做出分析和表述。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在互动易平台上就试剂盒产品的相关答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审慎、客观，与事实依据并与实际情况相符，无误导性陈述或宣传、广告、夸大性质的表述。

（2） 说明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上就试剂盒产品的相关表述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

订）》规定的重大事件或重大事件的进展情况及判断依据，如属于，进一步说明《获授权公告》《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未披露前述情况的原因及合规性；

回复：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大事件或重大事件的进展情况判断，本次涉及

重大事件的事项为公司子公司试剂盒产品获得美国FDA� EUA的授权， 公司近期在互动易平台答复投

资者提问时提到：

“市场需求处于上升趋势” ，该表述可通过上述问题（1）中美国政府与9月10日和10月29日发布的

公开信息，通过登录美国白宫、国防部网站进行核证。

“试剂盒已在当地向C端和B端同时销售” ， 公司的产品已经通过公司美国子公司官方网站和

Amazon美国进行销售，可登陆核证。

“试剂盒的官方网站销售价格为6.99美元（1人份）” ，该信息可通过公司美国子公司iHealth的官方

网站进行核证。

“试剂盒产品属于美国联邦政府集采的产品类别”可通过上述问题（1），美国政府发布的公开信息

进行核证。

“试剂盒已经开始规模生产并在当地现货热销” ，公司的产品已经通过公司美国子公司官方网站和

Amazon美国进行销售，Amazon美国网站显示目前在其平台上，公司产品在同类产品中销量排名第二，

可登陆核证（请见下方截图）。

“目前的月产能为1亿人份”计划估算到2022年初产能增至每月2亿人份” 。 公司在互动易回复的全

文为“公司目前的月产能为1亿人份，计划估算到2022年初产能增至每月2亿人份，实际产能扩增进度和

生产计划将根据市场、订单、及原材料供应等实际情况实时进行调整。 ”公司在回复中说明了产能、产量

调整需参考的因素，目前的产能的估算因素及依据在问题（1）进行了说明。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大事件或重大事件的进展情况的表述为“指对上市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 ” 。

公司就上述互动易问题回复没有以公告形式披露的主要原因为：

就1中的回复内容属于美国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该信息表述的内容为美国政府对疫情防控的相关

计划，但该计划是否可给上市公司带来相关的影响目前是无法确定的，该回复只是依据美国政府部门发

布的信息进行的客观描述，在回复该内容时无法由此推断该内容可以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影响，且也

无法从该信息判断其能给本公司试剂盒产品的销量及基本面带来的影响，如公司就该情况进行公告，有

可能造成对投资者的误导，因为如披露公告后二级市场股价上涨，但公司并不确定上述情况可以给公司

基本面带来的影响，则会出现蓄意炒作股价的风险，公司基于审慎原则考虑没有发布公告。

就2、3中的回复，公司确实已通过公司美国子公司、Amazon美国进行销售，并在接洽B端客户的订

单情况，但上述情况均未达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中要求披露的标准。 售价信息（6.99美元一人

份）属于公司试剂盒这个单一产品的终端零售价格，且在公司美国子公司官网、Amazon美国电商平台

均可查询得知，该价格为终端零售价格，无法由此推算出产品的成本、毛利润率等应以公告形式披露的

相关财务信息，且公司产品种类较多，各个产品的终端零售价格均有可能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进行调整，

属于生产经营中出现的正常情况， 公司认为单一产品终端零售价格的设定不足以构成影响公司二级市

场股价的重大事件。

就4中的回复内容，根据问题（1）中的美国政府发布信息，美国白宫和国防部计划采购试剂盒产品，

但公司目前尚未接到美国政府的订单或签署合同， 无法通过该信息判断该事项给公司带来的收入以及

给基本面带来的影响，为了避免误导投资者对公司业务情况的判断，基于审慎原则，公司选择不就此事

项发布公告。

就5中的回复内容，公司没有就销售量、收入金额进行表述，仅表述了公司试剂盒这一单一产品的销

售状态，公司产品种类诸多，该产品上市销售时间不足一个月，尚无法估计其能该公司销售收入、基本面

带来的影响，就该信息发布公告容易误导投资者对公司总体情况的理解和判断。

就6中回复的内容，公司在回复中说明了产能、产量调整需参考的因素，目前的产能的估算因素及依

据在问题（1）进行了说明。 且产能为生产能力，不代表产量，公司对所有产品均可估算产能，无法由此推

断产销量相关的财务信息和给公司基本面及二级市场股价带来的影响， 不属于应通过公告方式披露的

重要事件。

综上所述，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大事件或重大事件的进展情况进行

判断，根据就公司当前情况的汇总，认为试剂盒产品的获批这一事项符合重大事件或重大事件的进展情

况， 并根据在获得授权信息的第一时间进行了公告。 公司于互动易平台的相关表述依据为公司公告、

FDA公示内容和问题（1）中所提到的所有由美国政府机构发布的公开信息，故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中所规定的重大事件或重大事件的进展情况进行判断不通过发布公告披露。

（3）自查你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接受机构和投资者调研、答复投资者咨询等情况，说明是否存

在违反信息披露准确性、及时性、公平性等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

价的情形；

回复：公司密切关注公司股票价格在二级市场的波动情况，并及时进行自查、遵照相关规定披露《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在互动易平台问答、电话解答问题及接受采访时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

关规定，并遵守准确、及时、公平的原则，回复内容均以公司已披露的信息、美国FDA已公示的信息和公

开信息为依据，不曾以任何形式透露或泄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中要求披露且尚未披露的信息，尤其

是涉及包括产量、发货量、订单量、销量、成本、收入金额，毛/净利润金额和毛/净利润率相关的信息。 不

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4）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涉嫌通过拉抬股价便利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以

获利的情形；

回复：我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将相关公告内容于2020年8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www.cninfo.com.cn）。于2020年9月16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通过了上述议案并

在上市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进行了公告。

本激励计划（经调整）向激励对象授予1,286万份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共计199人，公司授予的股票

期权自本激励计划授权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48个月内分四期行权，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为11.53元/股。

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披露FDA� EUA获批公告之前的一个交易日（2021年11月5日）的二级市场

股票收盘价格为6.00元/股，较行权价格11.53元/股相差较远（金额为5.53元，百分比为92.17%）。

公司于北京时间2021年11月6日周六（美国马里兰州（FDA办公所在地）时间11月5日12:20）凌晨

获悉，公司美国子公司的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获得了美国FDA� EUA授权，并及时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于11月7日（周日）上传并于11月8日（周一）对该事项进行了公告。根据公司对

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如:东方生物、圣湘生物、热景生物等多家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的观察，同行业公司

自新冠抗原自测OTC产品从2021年获得欧盟认证公告披露时间起，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公司选择获

悉授权时及时披露，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中所规定的重大事件或重大事件的进展情况

的披露要求。

互动易问答中的表述如上述（1）至（3）题的作答所述，回复内容均为公司公告、美国FDA已公示的

信息和美国政府发布的公开信息，上市公司不存在意图通过互动易问答回复内容故意拉抬股价的情况。

（5）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近一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未来3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并提供

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

回复：经公司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近一个月未曾买卖公司股票，不涉及内幕交易情况。 公司目前没有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减持计划的通知。

（6）结合市场宏观情况、行业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及你公司生产经营等情况，详细分析

你公司近期股价大幅上涨且明显偏离大盘的原因，说明你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近期经营情况等基本面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结合对问题（1）至（5）的回复和你公司市盈率情况就试剂盒产品相关情况和你

公司近期股价大幅上涨事项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公司观察到从公司披露公司美国子公司的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获得了美国FDA�

EUA授权的公告后，公司二级市场股价波动较大，可能是投资者关注到美国FDA的审核要求严格，在我

司产品得到EUA授权之前，全球取得家用抗原OTC新冠检测试剂盒的EUA授权的厂家有8家，与欧洲各

国的情况不同，以德国为例，获得德国Bfarm家用自测试剂盒产品审批的公司有20家（上述情况可通过

下 方 德 国 Bfarm 官 方 链 接 ： https://antigentest.bfarm.de/ords/f?

p=ANTIGENTESTS-AUF-SARS-COV-2:

TESTS-ZUR-EIGENANWENDUNG-DURCH-LAIEN:14096400274015:::::&tz=8:00 进 行 核

实），可见，美国整体新冠抗原试剂盒的EUA批准的公司数量低于欧洲国家。

美国FDA监管需要按照指导文件 《Template� for� Developers� of� Molecular� and� Antigen�

Diagnostic� COVID-19� Tests� for� Home� Use》准备申请资料，该指导文件一共包括16部分。 产品的

实验室性能的验证都要求使用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进行测试，而且对试验地点、人群分布、试验环境、比

对方法、阳性样本和阴性样本数量都有严格的要求。 符合以上要求本身就非常困难，而在审批过程中法

规也在不断变化， 难度进一步增大， 多次因为法规的变化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补充资料。 EUA是美国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法案)下的紧急授权，FDA不会规定明确的补充资料次数和时

间限制，审批过程中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我司只能按FDA的要求补充相关资料，无法估计何时可以

取得EUA授权。 加美国疫情对企业和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影响，审批时间和结果更加不确定。

投资者可能关注到美国政府发布推动快速自测筛查的相关信息， 以及雅培公司和Quidel公司的试

剂盒产品在Amazon美国出现的持续和间歇性断货状态等情况， 美国疫情尚未得到遏制， 还在蔓延状

态，推断美国对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这一细分产品存在供需缺口。

可能投资者也关注到，公司美国子公司使用自主品牌iHealth进行销售，零售价为6.99美元（一人

份），低于目前在Amazon美国平台销售的其他竞品。

从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如东方生物、圣湘生物、热景生物等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的观察，同行业公司

自新冠抗原自测OTC产品从2021年获得欧盟认证公告披露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每股收益为0.1102元， 由此推算以2021年11月5日的二级市场

收盘价6.00元/股计算的动态市盈率为40.84，截止11月25日，同花顺显示的公司动态市盈率为115，公司

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在获批FDA� EUA公告披露后，不曾以任何形式披露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规定中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在互动易平台回答投资这问题也是以公司已披露的信息、 美国

FDA已公示的信息和公开信息为依据，不存在无客观依据的编纂情况，不曾以任何形式披露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规定中要求披露且尚未披露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包括产量、发货量、订单量、销量、成本、收入金

额，毛/净利润金额和毛/净利润率相关的信息。 且试剂盒产品未来的销售情况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上市

公司在获批公告中也进行了风险提示，内容如下：

“公司子公司的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在海外销售收入和疫情的发展密切相关， 因疫情发

展的不可预见性、疫苗接种计划的推进、产品应急使用授权（EUA）有效期，以及市场的发展和变化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该产品获得美国应急使用授权（EUA）后，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未来由该产品给公司

营业收入和业绩带来的影响，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在互动易问答中，公司未曾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披露且未披露的信息，并在互动易问答中说

明了“实际产能扩增进度和生产计划将根据市场、订单、及原材料供应等实际情况实时进行调整。 ” 。 产

能为生产能力，无法由此推断实际产量，更无法推断出实际销量。 回复中说明了将根据市场、订单、及原

材料供应等实际情况实时进行调整。

公司会严格执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也借此机会再次提醒投资

者，美国疫情未来的发展情况尚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公司的试剂盒产品销售尚未满一个月，目前无法

估算该产品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业绩变化，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7）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如是，请及时进行补充披露。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会继续严格

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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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1

月24日以专人送达、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21年11月29日在广东

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座10楼和而泰一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

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建伟先生主持，经与会人员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1年11月29日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部分的授予日，向122名激励对象授予260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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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而泰”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11月24日以邮件、传真、电话及专人送达给各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21年11月29日在广

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座10楼和而泰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

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洪波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

议：

1、会议以3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122名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

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

条件均已成就。 因此， 我们同意以2021年11月29日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授予日，

向122名激励对象授予260万份股票期权。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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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的有关规定，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和而泰” ）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经公司

于2021年2月2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1年11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议

案》，同意向122名激励对象授予260万份预留股票期权，股票期权的预留部分授予日为2021年11月29日。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简述

1、标的股票种类：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2、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3、股票期权数量：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权益总计1,50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1,240万份，预留部分

260万份。由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取消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资格、2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股票期权，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172

人调整为169人，授予数量由1,240万份调整为1,232万份；

4、激励对象：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291人。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人数为169人，预留股票期

权部分授予人数为122人。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1

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共169人）

1,232 82.57% 1.35%

2 预留股票期权（共122人） 260 17.43% 0.28%

合计 1,492 100.00% 1.63%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累计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5、行权价格：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首次行权价格为19.76元/股；预留股票期权部分行权价格为

24.85元/股。

6、行权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

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若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

件，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应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

表所示（根据《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日不得行权的除外）。

（1）首次授予的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2）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自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

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自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

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自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

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7、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考核年度为2021-2023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

核一次。 股票期权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以2020年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5%。

第二个行权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以2020年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70%。

第三个行权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以2020年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20%。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

注销。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相关评价制度实施。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

评价结果分为“合格” 、“不合格”两个等级，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为“合格” ，则激励对象可按照本计划规定比例行权；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

格”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公司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1、2021年1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深

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2、2021年1月30日， 公司通过内部系统发布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时间为

2021年1月30日-2021年2月17日，公示期间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2021年2月1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

况说明》。

3、2021年2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4、2021年2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张坤强先生向全体股东公开征集了投

票权。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1年3月23日，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72人调整为169人，授

予数量由1,240万份调整为1,232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

务所对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1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于2021年4月16日完成了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所涉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期权简称：和而JLC1，期权代码：037108。

8、2021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

以2021年11月29日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授予日， 向122名激励对象授予260万份

股票期权。

三、本次股票期权预留授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数为260万份，本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为260万份，授予内

容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草案）》一致。

四、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预留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和激励对象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公司方可依

据股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的授予：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

满足。

五、股票期权预留部分授予的情况

1、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2、股票期权预留授予日：2021年11月29日

3、股票期权预留授予价格：每股24.85元。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预留股票期权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之一。

4、本次预留权益授予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1

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共122人）

260 17.43% 0.28%

本次预留授予合计 260 17.43% 0.28%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累计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公司激励计划本次授予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

六、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预留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并于2021年11月29日收盘价（26.42元/股）用该模

型对授予的26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预测算（授予时正式测算），授予股票期权的总费用为1,172.67万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

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予日

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根据本次股权激励期权授予的数量，假设各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不发生变化，从2021年12月初开始

摊销，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对2021-2025年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股票期权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股权激励

总费用（万元）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60.00 1,172.67 32.88 394.57 384.42 259.23 101.57

注：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和授

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

日为2021年11月29日，该日期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条件已成就。

3、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不存在向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

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以2021年11月29日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日，向符合

条件的122名激励对象授予260万份股票期权预留股。

八、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122名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

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

条件均已成就。因此，我们同意以2021年11月29日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授予日，向

122名激励对象授予260万份股票期权。

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公司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激励计划设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3、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授予登记

等程序。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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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

南第9号———股权激励》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和而泰”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授予条件成就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公司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草案）》规

定的激励对象确定原则相符。

2、公司本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3、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管理人员、独立董事、监事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本次拟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获授预

留股票期权的条件。

4、公司和本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激

励对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条件已经成就。

5、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授予日的规定。

综上， 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

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其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条件已成就。

监事会同意以2021年11月29日为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22名激励对象授

予260万份股票期权。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1-159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 ）对外

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50%，以

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

协议的约定，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

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

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 担保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科商贸” ）与东亚银行重庆分行（以下简称“东亚银行” ）

签订保理业务合作协议，东亚银行为庆科商贸的供应商提供10,000万元的保理额度，期限五年。 本次庆科商贸作为原始

债务人确认其对东亚银行负有619.16万元债务，期限六个月。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为

庆科商贸应付账款义务的履行向东亚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国丰园” ）拟通过地方金融服务机构发行两笔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分别为单笔发行期限不超过6个月的“金科郑州1号·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金科郑州2号·非

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总规模不超过20,000万元。 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庆科商贸与上海二三四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三四五公司” ）签订商业保理业务合

同，庆科商贸将其持有的应收账款权利转让至二三四五公司，庆科商贸承诺当应收账款义务人无法履行付款义务时，向二

三四五公司承担付款义务。 此次保理业务金额4,000万元，期限18个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金科城市酒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无锡金科酒店” ）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为庆科商贸应付账款义务的履行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无锡金科酒

店为庆科商贸应付账款义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增加担保

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上担保事项均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附表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88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利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批发及统一配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机械设备、摩托车及配件；市场经营

管理；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48,460.04万元，负债总额为1,407,594.60万元，净资产为40,865.44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18,041.26万元，利润总额8,782.90万元，净利润7,465.46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166,698.54万元，负债总额为2,123,831.41万元，净资产为42,867.14万

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3,339.30万元，利润总额2,737.31万元，净利润2,326.8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7月24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沁河路北、文化宫路东啟福铭都6号楼25层东

法定代表人：韩恺

注册资本：19,96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62,818.21万元，负债总额为146,723.19万元，净资产为316,095.02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39.40万元，净利润-104.98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98,573.27万元，负债总额为800,665.74�万元，净资产为 -2,092.47�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57万元，利润总额-6,152.21万元，净利润-4,728.88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重庆金科为庆科商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19.16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重庆金科为河南国丰园提供担保

1、担保额度：2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三）控股子公司为庆科商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无锡金科酒店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无锡金科酒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对控股子公司融资和经营需要所提供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

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均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鉴于，本次被担保对象均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正

常，且公司负责控股子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资金由公司控制，不存在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的情形，故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

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10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73.72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

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96.56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770.28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8.62%，占总

资产的20.21%。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目

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控股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审批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重庆金科 河南国丰园 20,000.00 283,269.59 303,269.59 0

重庆金科 庆科商贸 10,000.00

84,630.92 89250.08 9,380.84

重庆金科无

锡金科酒店 庆科商贸 4,000.00

合计 34,000.00 367,900.51 392,519.67 9,380.84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附表2：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60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至公告时最

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

对应进展公告

编号

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含

70%）的控股

子公司或公司

5,500,000.00

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3% 2021-018号 99,900.00

2,568,677.03

武汉金科长信置业有限公司 100.42% 2021-018号 100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99.03% 2021-021号 65,000.00

重庆金科德元实业有限公司 94.85% 2021-032号 10,000.00

亳州金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2021-032号 30,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54% 2021-032号 50,000.00

广汉金信辉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

101.18% 2021-032号 2,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32号 19,147.54

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97.29% 2021-042号 31,9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3.67% 2021-042号 17,5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78.87% 2021-060号 17,500.00

日照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51% 2021-060号 20,0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72% 2021-060号 192,700.00

内江祥澳置业有限公司 101.26% 2021-060号 29,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7.18% 2021-060号 50,000.00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9.63% 2021-060号 9,000.00

日照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23% 2021-060号 20,000.00

广州金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100.92% 2021-060号 55,645.66

杭州科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01.08% 2021-060号 38,500.00

杭州金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59% 2021-060号 20,000.00

成都金辰圣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70.66% 2021-060号 900

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67% 2021-060号 22,700.00

徐州硕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2.74% 2021-071号 58,000.00

佛山金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5.07% 2021-071号 11,130.00

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1.32% 2021-071号 27,000.00

荆州祥锦置业有限公司 46.77% 2021-071号 16,533.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71号 7,815.99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71号 22,096.59

佛山市顺德区金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98.71% 2021-071号 120,0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13% 2021-071号 60,000.00

成都金辰圣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63.67% 2021-071号 900

重庆市厚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68% 2021-079号 30,000.00

贵阳清镇市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88.84% 2021-079号 15,000.00

上饶鸿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7% 2021-079号 17,640.00

济南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3% 2021-079号 51,000.00

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54% 2021-079号 17,500.00

湖州东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21% 2021-079号 20,388.71

重庆金兆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9.32% 2021-079号 32,5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13% 2021-079号 159,000.00

成都金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6.29% 2021-079号 8,0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9.51% 2021-079号 60,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79号 2,573.82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79号 24,789.34

济南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12.47% 2021-079号 49,000.00

重庆骐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73.20% 2021-079号 5,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7.82% 2021-079号 21,000.00

南昌茂悦湖置业有限公司 53.65% 2021-097号 20,400.00

遵义茂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68% 2021-097号 22,600.00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8.90% 2021-097号 5,000.00

慈溪鑫璨商业广场开发有限公司 51.55% 2021-097号 49,000.00

宜兴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43% 2021-097号 35,000.00

咸阳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32% 2021-097号 61,600.00

郴州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82% 2021-097号 20,000.00

泸州金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82% 2021-097号 2,847.80

亳州金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62% 2021-097号 1,146.61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97号 4,206.28

韶关市金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46% 2021-106号 16,000.00

达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75% 2021-106号 24,500.00

重庆金科景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87.47% 2021-106号 22,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06号 69,225.96

宜宾市金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23% 2021-106号 61,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06号 28,546.46

沈阳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48% 2021-112号 55,000.00

齐河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1-112号 16,5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7.82% 2021-112号 58,000.00

常州常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84% 2021-112号 40,0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9.51% 2021-112号 36,000.00

宜兴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43% 2021-112号 35,000.00

唐山金梁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42% 2021-112号 30,955.25

亳州金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62% 2021-112号 1,574.77

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99.45% 2021-112号 322.55

郴州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82% 2021-112号 20,000.00

湖州东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21% 2021-112号 45,5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12号 2,900.87

荆州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47% 2021-129号 33,000.00

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2.52% 2021-129号 26,000.00

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93.27% 2021-129号 30,000.00

河南远威置业有限公司 92.43% 2021-129号 55,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29号 6,835.40

临沂金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11% 2021-135号 30,000.00

金科地产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60.27% 2021-135号 20,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35号 4,335.37

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64% 2021-141号 35,000.00

绍兴金翎置业有限公司 50.43% 2021-141号 32,640.00

重庆金悦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12% 2021-141号 31,000.00

重庆金蒙晟玥置业有限公司 98.80% 2021-141号 12,000.00

天津滨奥置业有限公司 104.12% 2021-150号 24,800.00

济南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64% 2021-150号 110,000.00

南京常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68% 2021-150号 23,525.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02% 2021-159号 10,000.00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100.25% 2021-159号 20,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02% 2021-159号 4,000.00

已用额度总计 2,931,322.97

资产负债率

低于70%的

控股子公司

500,000.00

南宁市新晟金泓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1-032号 170,000.00

11,375.43

固安金科产业园开发有限公

司

0.18% 2021-032号 23,500.00

巩义市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

司

39.40% 2021-042号 7,624.57

青岛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67.26% 2021-042号 65,000.00

昭通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40.51% 2021-042号 24,000.00

德阳昊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57.88% 2021-060号 70,000.00

南京金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新公司 2021-060号 60,000.00

山西建业康居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62.69% 2021-060号 20,500.00

宜宾金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1-097号 48,000.00

已用额度总计 488,6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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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卓越共赢计划暨2019至2023年员工持股

计划之二期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0年4月29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卓越共赢计划暨2019至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之二期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二期持股计划

（草案)》”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14日及4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等媒体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鉴于公司卓越共赢计划暨2019至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之二期持股计划（以下简称“二期持股计划” ）存续期将于

2022年4月28日届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指引第 4�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现将二期持股计划届满前六个月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二期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1、根据《二期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二期持股计划按照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总额567,

582.63万元的3.5%提取专项基金，即19,865.39万元，作为该期持股计划资金来源。 二期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累计购买

公司股票3,730.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87%，实际成交金额36,281.74万元，锁定期为 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

买入标的股票登记过户至二期持股计划对应的账户名下之日起计算（即自2020年9月22日起至2021年9月21日止）。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媒体披露的《关于卓越共赢计划暨2019至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之二期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8号）。

2、2021年9月21日， 二期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等媒体披露的 《关于卓越共赢计划暨2019至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之二期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130号）。

3、二期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未出现用于抵押、质押、担保或偿还债务等情形。

二、二期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安排

在二期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根据其管理模式，二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对该持股计划负责，是该持股计划日常管

理机构，管理委员会可根据该持股计划的安排和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卖出股票；并行使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职责，二期持股

计划股票变现清算后的净收益按参与人持有本次计划份额比例进行分配。二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实际情况提请

持有人会议审议延长锁定期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二期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在

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5、其他依法律法规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三、二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变更和终止

（一）二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

1、二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24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2、二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本期计划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不含50%）份额同意并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二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3、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特殊情况，导致二期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

现时，经出席二期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不含50%）份额同意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二期持股计

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二）二期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

1、二期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 存续期内， 除另有规定事项外， 二期持股计划的变更、 终止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 （不含

50%）份额同意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二期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1-161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1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1月29日16:00，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年11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29

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138名，代表股份383,875,88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1891%。 其中现场参

会股东6名，代表股份5,357,93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003%；通过网络投票股东132名，代表股份378,517,952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7.088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

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发行境外美元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3,309,58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5248%；反对：55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492%;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6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境外美元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3,309,58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5248%；反对：56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7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任仪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